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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醒“房东”们的是，即
将实施的《办法》还提出，我省的
房屋租赁将实行登记备案制度。

按照要求，房屋租赁合同订
立后 30 日内，房屋出租人应当
持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
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其他合法
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到省
辖市或者县 (市)住房城乡建设
(房产)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
案。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齐全并
且真实、合法、有效的，省辖市、
县(市)住房城乡建设(房产)部门
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办理房屋

租赁登记备案，向租赁当事人开
具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房
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将成为房
屋租赁管理的有效凭证。如果
房屋租赁合同重要内容变更的，
出租人应当自原租赁合同变更
之日起 30 日内到原租赁登记备
案部门办理登记变更手续。

违反相关规定不进行登记
备案的，将责令限期改正。其
中，如果个人逾期不改正的，将
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单位逾
期不改正的，将处1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郑州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郑州市房屋出租执行
的是 2004 年出台的《郑州市城
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以及
2011年住建部出台的《商品房屋
租赁管理办法》。对于房屋出
租，郑州市都要求出租人和承租
人要到房管部门登记备案。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场上，
对于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出租，
登记备案制度执行得比较好；对
于商住房出租登记备案执行还

不是很好，原因主要还是房屋出
租双方意识不强，嫌麻烦，实际
上，一旦登记备案后，出现出租
纠纷后，房管部门可以介入帮助
更好地解决。

另外，对于市场上出现的房
屋出租中的合租、群租现象，河
南以及郑州市都还没有相应的
政策办法进行规范。

另外，此次河南省出台的房
屋租赁管理办法对中介机构也
提出了要求。

《河南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下月起实施

把房子分成“鸽子笼”再出租
逾期不改最高罚5000元
个人出租房屋不备案，将处1000元以下罚款

为了追求租金，将房子“分割”开来出租，有的甚至将地下室、阳台都分开出租，对于这样
的出租行为，我省将最高处以5000元罚款。
记者昨日获悉，倍受关注的《河南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通
过，将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今后，我省的房屋租赁将全面实行登记备案制，出租
房屋后请别忘记要及时到房管部门登记备案。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胡审兵

一些房主为了追求高额
租金，擅自更改房间布局，将
房间分割出租，有的甚至连
地下室、阳台都分开出租。
对此行为，我省此次出台的
办 法 明 确 说“ 不 ”，办 法 规
定，出租人应当以原设计房
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分

隔搭建后出租。设计用途为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
藏室的，将不得出租供人员
居住。

违反这些规定出租住房
的，将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 正 的 ，将 处 1000 元 以 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作为租赁双方的“房东”和
承租方，他们将各需要承担哪些
义务和责任？

根据新规，房屋租赁当事
人应当依法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合同内容应当包括房屋基
本情况、租金、租赁期限、租赁
用途、违约责任等。省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省工商部
门制定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
本，向社会公布。

我省要求，所有出租房屋的
结构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建
筑、消防等方面的安全条件，属
于违法建筑的，不符合安全、防
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以
及经鉴定为危房等各类房屋，将
不得出租。

作为“房东”一方，应当按
照租赁合同约定向承租人提供
符合出租条件的房屋，履行房
屋维修义务并确保房屋和室内
设施安全。出租人将有权对承
租人使用房屋的情况进行监
督，不能向无身份证明的人出
租房屋，不能以出租房屋的方
式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
利条件等，同时，出租房屋的收
入应当依法纳税。

而作为“承租人”，则应当
保护房屋并按照租赁合同约定
合理使用房屋，不得利用房屋
进行违法活动，不得改变房屋
结构和改建、扩建房屋，不得损
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
生活、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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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范合租？暂未出台规定


